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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连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头系着基层群众，作为国家立法“直通

车”，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独特之处和显著特点就是不管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支

持或反对，都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到国家立法机关。

近2年来，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已收到各部门和个人提交的意见建议2150

余条，梳理后上报全国人大意见建议1426条。其中，在已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反食品浪费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22部法律中，153条意见建议被吸收

采纳。

“来自一线民警的经验总结和普通群众的真实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立

法资源。”义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方志胜介绍，为畅通发表意见建议的

渠道，2021年，义乌市公安局搭建“立法联络站”应用场景，使政务平台上的

1200余名民警能够第一时间获悉法律草案并快速反馈意见，傅晓东的意见正

是通过这个平台上传的。而以这一平台为蓝本，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发的

立法意见征询智慧平台也已上线试运行。

作为专职联络员的杨凯，更是养成了个习惯：每天晚上登录平台，看看又多了

哪些建议。“印象最深的是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征集意见建议，由于和公安工作

特别相关，后台时不时就有消息提醒，整整报上来了88条意见建议。”让杨凯和联

络站都没想到的是，最后多达12条被吸收采纳，仅杨凯的意见建议就有4条。

“不论是参与立法，还是亲眼见证‘直通车’发挥功能，都让人激动万分！”

如今，杨凯选择转换跑道，加入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他更骄傲地发现，在21

家基层立法联络站里，越来越多基层的“政法声音”被听见：义乌法院、义乌检

察院至今已有8条意见建议被吸收采纳。

在杨凯的办公桌上，始终摆放着一本“红本本”——那是他第一次意见建

议被吸收时，收到的“立法建言表彰证书”。每每看到证书上的最后一句话，

自豪感和获得感总是油然而生：“衷心感谢您对国家立法工作的大力支持！”

数字赋能让“直通车”又快又稳

表彰“红本本”

联络站组织后勤科、食堂工作人员开展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意见征求工作

立功

联络站到市民广场开展反食品浪费

法（草案）意见征求工作

“我们的建议变成了法律条文”
义乌“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公安声音”

据了解，义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基层立法联络站成立以来，累计收集各类立法意见建议334条，整理上报282

条，其中19条已被现行法律吸收采纳。具体如下：

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2条意见被《刑法修正案（十一）》吸收采纳

建议向社会公开反食品浪费情况等3条意见被《反食品浪费法》吸收采纳

建议规范机动车改装排气管轰鸣疾驶“炸街”等1条意见被《噪声污染防治法》吸收采纳

建议对认罪认罚的有组织犯罪嫌疑人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等12条意见被《反有组织犯罪法》吸收采纳

建议修改不得实施家庭暴力表述形式等1条意见被《家庭教育促进法》吸收采纳

（上接1版）

“声音真的能被听到吗”

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

点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清晰的组织

架构图——以市委书记、市长为双组长

的领导小组下设立法联系点办公室；办

公室分别对接立法征询单位、立法联络

站和立法咨询专家库三大立法建议收

集平台，并组建立法联络员、立法信息

采集员、立法咨询专家等队伍，作为深

入人民群众的“触角”。

2020年9月，义乌市公安局法制大

队被确定为首批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

立法联络站，时任法制大队副大队长的

杨凯担任联络员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联络站要做点啥？基层的声音真

的会被听到吗？很快，杨凯和同事们就

迎来了“任务”——开展反食品浪费法

（草案）的征询工作。新成立的103人

微信群第一次热闹起来，群成员不仅有

公安局领导，还有基层法制员、公职律

师等，89名通过司法考试的民警发言

尤为积极，纷纷从专业角度建言。

深度学习草案后，2021年1月的一

个午后，义乌市公安局的食堂里，后勤

科、食堂工作人员对反食品浪费法草案

相关建议的讨论热火朝天。“食堂里浪

费的情况严不严重？”“自助餐浪费有没

有人提醒？”……这天的座谈，大家似乎

都有说不完的话。在餐桌的一角，杨凯

在本子上不停地做着记录。

那么，老百姓怎么看这些问题？于

是，在市民广场，杨凯和同事们又开了

一场征询会，面向广大群众。“在征集的

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理会，也不懂，他们

问，立法这样的大事，我们难道也有发

言权？”杨凯重复解释着：“设立基层立

法联系点，就是要让百姓参与到立法当

中来，听取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最热

切的期盼、最关心的问题。”就这样，大

家将信将疑地围绕食品浪费的话题，发

表了自己的想法。

最终，联络站梳理出了36条接地

气的意见和建议，上报给了联系点。有

时，杨凯也会自我怀疑，基层的意见真

的会被立法采纳吗？很快，这份犹疑被

一通电话打消得一干二净。“您提出的

‘向社会公开反食品浪费情况’等2条

内容，被立法机关采纳……”来电的正

是义乌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工作人员，杨

凯顿时觉得成就感和获得感扑面而来。

义乌市公安局交通派出所民警傅晓东担任公职律师已有10年，自从

2020年成为立法联络站的信息员以来，更添一份对法律法规出台的关注。

“钉！请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

2021年年底，傅晓东通过钉钉“简道云”应用平台的“立法联络站”

应用场景，收到了一个提醒。他马上想到了自家东洲社区

居民赵大伯曾经的一句抱怨，“每天晚上小区外面

‘炸街’的声音不仅扰人，而且吓人！”

“炸街”的问题，在基层治理中也是个“老大难”，

能不能通过这部法律来打破执法难题？傅晓东仔细

研读了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的内容，发现第四十

四条虽然规定了机动车的消声器和喇叭应当符合国

家规定，但第八章法律责任中，对机动车的消声器和喇叭不符合国家规定，甚至擅自改装机动

车致使机动车噪声排放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情形，并无制裁处罚措施。

“对于那些故意擅自改装，通过制造声浪来炫耀的违法行为，是非常有必要予以惩戒的，这

样才能达到法理合一的目的。”傅晓东立即着手开始调

研，并在小区业主群里征集意见，“对于‘炸街’引发的噪

音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建议？”很快，业主群里

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蹦出来。那一个星期里，傅晓东手

机不离手，全面吸收业主群里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自身

交通管理工作岗位经历，认真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2021年12月24日，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

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新法第七十四、七十

九条采纳了来自义乌的社情民意，社区群众获得感满

满。尤其是赵大伯满心欢喜，逢人就把立法的好消息告

诉大家，“我们的心声，国家听到了！”

随着新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实施，对于改装车引发的

噪音污染问题，有了法律武器。义乌公安交警部门开展

“飙车炸街”重点区域和路段缉查也多了一份底气，并先

后制定下发《义乌市非法改装机动车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等长效机制，综合施策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我为立法献一策”

这些“公安声音”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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